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全民健康保險要保及退保案件程序作業流程 

 

1.目的：旨在使全校教職員工辦理全民健康保險要保及退保作業時有所依循，特定此程序。 

2.依據：全民健康保險法、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

3.範圍：適用本校全體教職員(不含勞保人員)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本人及眷屬加保及退保申請案件

之提出、審查、核准、其他應注意事項等。 

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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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權責： 

4.1全民健保加、退保案件提出：全民健保參加人。 

4.2全民健保加、退保案件初核：人事室。 

4.3全民健保加、退保案件核算保費：出納組/主計室。 

4.4全民健保加、退保案件覆核：人事室(決行)。 

4.5全民健保加、退保案件網路申報：人事室。 

5.作業說明： 

5.1 本校全體教職員(不含勞保人員)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本人及眷屬加保及退保申請案

件適用。 

5.2辦理方式：由本人親自填寫全民健保加、退保申請書。 

5.2.1本校全體教職員(不含勞保人員) 均為第一類被保險人。 

5.2.2無職業之眷屬得選擇隨同參加保險，人員如下： 

5.2.2.1配偶。 

5.2.2.2直系血親尊親屬：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外曾祖父母等。 

5.2.2.3 二等親內直系血親卑親屬：子女、孫子女、外孫子女(超過 20 歲，以無

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為限)。 

5.2.3眷屬人數超過 3口者，以 3口計。 

5.2.4 保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辦理停保，並於失蹤或出國期間暫停繳納保

險費： 

5.2.4.1失蹤未滿六個月者。 

5.2.4.2 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。曾辦理出國停保者，應於返國復保後屆滿 3 個

月，始得再次辧理停保。 

5.3辦理時間：自本人提出後兩日內辦理完畢。 

5.3.1 退保申請需配合中央健康保險局網路加退保作業系統，退保日不得大於系統

日 10日以上。 

5.4 加保保費計算：由人事室核算本人投保俸額，由出納組計算應繳納金額，經主計

室覆核後，於每月薪資中扣繳。 

5.5退保保費退費：健保退保後，退費將於健保局繳費計算通知後辦理退費事宜。 

6.控制重點:風險分布 1 

    6.1變更通知應於申請時或異動事實發生時即予辦理。 

    6.2 被保險人或其眷屬如更正或變更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出生日期時，應檢附

國民身分證或戶籍證明文件或居留證或護照影本。 

    6.3因健保局於受理並完成變更資料後，會註銷原使用之健保 IC卡，故應請保險對象另

填「請領健保 IC 卡申請表」，並至郵局櫃檯或健保局各分局繳納工本費 200 元，以

申請換發新卡。 

    6.4 眷屬加退保異動申請，依規定只限直系血親。如為新生兒加保，應檢附戶口名簿影

本及填寫請領健保 IC卡申請表。 

    6.5 保險對象申請停保，應檢附機票影本等足以證明出國之相關文件；承辦人員並應告

知保險對象停、復保相關規定。 

    6.6保險對象申請復保，應檢附自返國之日起之入出境證明或護照全份影本。 


